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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: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: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浦建委提复〔2025〕82 号 签发人：方 曦

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
第 162 号委员提案的合办意见

区发改委：

夏叶斐委员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的建

议》（第 162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合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在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中，有条件的可以建设地

下停车场或者立体停车位，并设置一定数量的充电桩”的建议

2016 年起，区建交委开展第二轮老旧小区修缮改造，以改

善居住环境为主，开展屋面墙面功能修缮、公共设施改造等。同

时选取居民区党建引领核心作用发挥突出、居民自治共治成熟的

小区，以提升综合品质为主，统筹考虑外立面和空调外机整治、

室外公共空间改造等内容。

目前，新区纳入财力补贴范围进行修缮的旧住房总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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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80 万平方米+X，包括直管公房、系统公房、售后房以及 2005

年底前建成的动迁房，其中 X 为动态库，目前约 890 万平方米（主

要集中在 2001-2005 年期间竣工的动迁房）。旧住房修缮项目一

般由街镇为实施主体，修缮方案由街镇会同居民区根据居民意见

制定。

针对代表“在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中，有条件的可以建设地

下停车场或者立体停车位，并设置一定数量的充电桩”的建议，

区建交委将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新过程中，结合项目推进，指导街

镇在修缮项目方案制定过程中结合具体居民需求，在征得居民同

意的情况下，有条件的增设公共充电桩，改善老旧小区充电难题。

二、关于“解决公共场所充电难”的建议

根据《上海市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

交行规〔2023〕1 号），区建交委严格要求落实经营性公共停车

场（库）充电桩安装配比，对于新建场库，内环内及重点地区（世

博区域、旅游度假区）按总泊位数 15%配充电车位，新区其他区

域按 12%配充电车位，其中快充停车位不少于总充电停车位的

30%。对于既有场库，结合经营备案证换发，要求场库在电容条

件允许的情况下加装充电设施，具备充电功能停车位的配建比例

应达到总停车位的 5%（含）以上，快充停车位应达到总停车位

的 1.5%（含）以上。

关于加大全区范围内公交停车场和具有新能源汽车充电设

施的停车单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充电服务，目前已试点推进曹路停

保场、高科西路停保场、金高停保场、东门停车场等 4 处公交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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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场站内的公共充电桩向社会服务，后续会结合场站管理等加大

试点开放力度。

三、关于“加强充电桩管理”的建议

根据《上海市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

交行规〔2023〕1 号），引入充电运营商参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

的，公共停车场（库）经营者与充电运营商应当签订合作协议，

明确双方工作职责、安全责任，建立充电过程的安全管理体系和

应急管理制度，妥善处理各类安全事故。充电设施运营期间应当

定期进行系统排查，建立充电设施定期巡检及维护台账。依法进

行周期性强制检定，建立保险机制，确保充电设施稳定、安全、

可靠运行。对于非充电车辆占用专用充电停车位的，公共停车场

（库）经营者可以适当提高占位车辆的停车收费标准，充电车辆

在公共停车场（库）专用充电车位充电完成未能及时驶离的，充

电运营商可以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自主制定充电设施占用标准，

提高公共充电桩使用效率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委员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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